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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讯员 毛瑛瑛 记者 缪珊珊

去年，区消保委和区市场监管分局投诉举报处置
中心共受理消费者各类投诉2176件，其中调解成功
1511件，调解成功率69.44%，涉及争议金额118万
元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6万元。在这些消费投
诉中，哪些案例较为典型，需要引起消费者注意？本
期为您解答。

缴费时因大意
遭遇合同欺诈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1月，邵先生为85岁的母亲选择了一家养老服务
公司，双方约定先试住一周并签订了“试住合同书”，同时支付
试住周相关费用840元和预付医疗备用金5000元整。但邵先
生发现“试住合同书”上预付医疗备用金是3000元整，于是提
出异议。养老服务公司却借故不予退还多收部分。邵先生认
为，该养老服务公司乱收费，对他们的服务存疑，因而拒绝继
续入住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六条“经
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
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、价款或者费用、履行期限和
方式、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、售后服务、民事责任等与消费
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，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”规
定，商家不按合同收取押金的行为并不合法，消费者有权拒绝继
续履约。区消保委约谈了该公司负责人，要求退投诉人押金
5000元整，并整改有关收费行为，同时对格式合同进行调整。

1 旅行出发前突发疾病
不能履约陷退款纠纷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6月初，刘先生向沈家门某旅行社报了湖北恩施双
飞七日游，出发航班是6月7日17时。然7日早上，刘先生突
发疾病去医院急诊，被确诊为急性肺炎。刘先生第一时间与旅
行社沟通，表示自己因病无法成行，并提供了当日就诊记录和
医院证明，要求退还旅行费用但无果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条“因不可抗力
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”和第五百六十三条
“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”
有关规定，刘先生突发急性肺炎属于不可抗力情形，应当支持
投诉人关于退款的诉求。经区消保委调解，被投诉人同意全额
退款旅行费2500元，投诉人表示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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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旬老人高价购买
医疗器械“踩坑”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1月，85岁的杨先生在东港某健康生活馆花费
22380元高价购买了一部高电位仪器。使用两个月后，仪器出
现故障，联系商家后予以换新处理。但一个月后，新仪器再次出
现故障，杨先生认为仪器存在质量问题，联系商家要求退全款，
但商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杨先生请区消保委协调全额退款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条“经营
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、性能、用途、有效期
限等信息，应当真实、全面，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”和
第二十三条“经营者以广告、产品说明、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
表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，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
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”规定，且商家曾承诺一
年之内仪器出现任何问题可全额退款，因此商家应当按照约定
履行退款义务。经调解，被投诉人同意全额退款22380元。

2 9100元买6瓶饮料
冲动消费遭遇退款难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8月，胡先生在东港参加了一个养生讲座，商家在
授课过程中推销了某品牌饮料和固体粉末，宣称具有保健功
能，对某些疾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。胡先生一时冲动购买了
6瓶饮料，花费9100元。事后，胡先生越想越不对，认为商家存
在虚假宣传嫌疑，要求退货退款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经区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现场查看该商品包装，发现该
商品仅为普通食品。根据2024年7月新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五条“经营者不得通过虚
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，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、
保健、养生等功效，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
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服务”规定，商家应当根据投诉人的要求进
行退款。经调解，因部分商品已经拆封，在扣除成本的情况
下，商家同意退款7450元。胡先生表示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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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店地滑摔坏手机
诉调对接达成赔偿协议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2月，刘先生在沈家门某餐饮店服务台点餐过程中
因地滑摔倒，导致拿在手上的手机一个角摔坏且屏幕破损。工
作人员随即擦干了地面，并陪同刘先生前往手机店维修手机。
在听闻维修费用需要近5000元时，该餐饮店表示在顾客倒翻
饮料后，已第一时间拖地两次，并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，尽到
了告知义务，不愿全额赔偿手机维修费用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十八条“宾
馆、商场、餐馆、银行、机场、车站、港口、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
经营者，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”以及第四十八条
“经营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造成消费者损害的，
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”规定，此案中商家虽然及时清理了地面，
但并未擦干，湿滑的地面是导致刘先生摔倒的直接原因。商家
虽然尽到了告知义务，但并没有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，
因此商家应该承担部分责任。经区消保委调解，被投诉人同意
一次性赔偿投诉人2800元。为避免日后款项支付风险，区人
民法院以民事裁定书的形式对双方调解结果予以司法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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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心之失不能免责
商家赔偿一半损失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4月，徐女士在东港某皮肤管理中心进行皮肤护理
时，工作人员未经其同意将其价值800元的眼镜放置在美容仪
旁。护理结束后，徐女士佩戴眼镜时感觉镜片模糊且擦不干
净，两天后前往眼镜店检查，被告知眼镜因高温导致镜片爆
膜，需要花费280元更换镜片。徐女士向皮肤管理中心工作人
员反映，要求赔偿更换镜片费用被拒，求助相关部门介入，协
调赔偿事宜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十一条“消费
者因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、财产损害的，享
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”和第五十二条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
服务，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，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
约定承担修理、重作、更换、退货、补足商品数量、退还货款和
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”规定，虽然将眼镜放置在
美容仪旁是工作人员的无心之失，但也不能免除商家责任。经
区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调解，双方各退一步，被投诉人同意
赔偿140元，投诉人表示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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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箱兑换5元现金遭拒
超市“言而无信”被投诉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11月，王先生在东港某超市购买了一箱伊利纯牛
奶，售价55元。购买时收银员表示牛奶箱子可兑换现金5元，
当时并未提附加条件。十天后，牛奶喝完，王先生前往超市兑
换，却被告知需要购买别的物品才能兑换。王先生认为不合
理，于是拨打了12345投诉热线，要求部门协调兑换5元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经区市场监管分局调解人员核实，商家并未提前告知消费
者关于兑换的前置条件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。经营者与消
费者进行交易，应当遵循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十六条
“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，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，经营者
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，不得设定不公平、不合理的交易
条件”规定，既然经营者承诺牛奶箱子可以兑换钱，应当按照
约定履行义务，不能单方面设置限制条件。经调解，被投诉人
同意兑换牛奶箱5元，投诉人表示接受。

10谨慎选择医美
当心“美丽陷阱”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3月，陈女士反映，在东港某采耳店进行两次面部
法令纹注射填充后，脸部出现3处硬块和结节，被医院诊断为
“面部注射异物后组织异常增生症”。陈女士先后在舟山本
地、杭州、广州等医院就诊，经“增生组织抽吸术”后治愈，共花
费医疗费12022元、交通费1668元、住宿费743元，合计14433
元。陈女士要求商家赔偿修复治疗费用被拒，只好找区消保委
出面协商赔偿事宜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浙江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>办
法》第十七条“因美容医疗机构责任导致医疗美容达不到约定
效果或者消费者容貌受损的，美容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消费者的
要求退还费用或者重做，并依法赔偿损失”规定，商家应当赔
偿陈女士相关损失。经调解，商家退回预付卡余额672元，并
同意一次性赔偿投诉人15000元，合计15672元。

6
九年前买的电器
为何能三次换新？

【案情简介】

张先生于2015年3月购买了某品牌热水器，分别于2017
年5月、2020年12月、2024年5月多次出现内胆漏水问题。热
水器第一次出现内胆漏水问题时，厂家承诺该热水器“三包”
期限为四年。由于维修成本过大，对于前两次漏水，厂家直接
给予张先生整机换新，然而最后一次漏水，商家拒绝更换。张
先生来访区消保委，请求出面协调换机事宜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根据《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》第十四条“换货后
的‘三包’有效期自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”规定，张先生的热水
器最后一次换新在2020年12月，到2024年5月仍然在“三包”
期内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二十四条
“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，消费者可以
依照国家规定、当事人约定退货，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、
修理等义务”规定，虽然商家已经多次换新，但也不能免除按
照“三包”规定继续履行维修或更换义务。经调解，商家同意
免费换新，张先生表示满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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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店不提供免费餐具
不合理也不合法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4年12月，洪女士在东港一家餐馆点单时，同行的母亲
未仔细查看餐具就拆开了包装。当洪女士发现餐具上标注“有
偿使用”时，便向店员询问有没有免费餐具，店员表明即使提
供免费餐具，依旧要收取“就餐用品”费用。洪女士认为，虽然
2元的餐具费并不高，但这属于商家经营成本支出，不应转嫁
到消费者身上，于是投诉商家强制收取餐具费行为。

【案例评析】

生活中，餐饮店收取餐具费较常见，也有人把这看作是行
业惯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
第九条“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，自
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，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
一种商品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”以及第十条“消费
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，有权获得质量保障、价格合
理、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，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
为”等相关规定，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，商家强制收取
餐具费等隐性消费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。经区市场监管分局
工作人员调解，被投诉人同意退还投诉人相关餐具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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